蘭陽技術學院

「蘭陽學報」徵稿及出刊要點

89年08月21日行政會議通過

92年04月28日行政會議修正

93年09月29日行政會議修正

93年12月08日學術審議委員會會議修正

95年11月29 日學術審議委員會會議修正

96年12月03日學術審議委員會會議修正

97年11月26日學術審議委員會會議修正

一、稿約內容及範圍：

本學報為一份設有外審制度之學術論文專刊，旨在提昇學術研究之風氣，並提供專家學者發表著作之園地，凡屬各學科理論之研究或各類具有開創性的研究專著，均歡迎賜稿。投稿本學報之稿件，以尚未公開發表之原創性論著為限，譯稿、教學講義、報導性文稿或未經修訂之課堂報告，請勿投稿。

二、徵稿對象：

    各大專校院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專任教師及專任研究人員。

三、截稿日期：

本學報以1年發行1期為原則，每年2月底截稿，5月中旬定稿，並寄送審稿證明書及論文錄用證明書，預定每年5月底出刊。惟若因稿件不足或其他特殊事項，經學術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決議後，得公告延後出刊。

四、審稿辦法：

同一期同一作者以刊載一篇論文為原則，而認定基準則以第一作者為主，凡來稿之論著均須經本委員會初步審查，確認其合乎本學報徵稿規定後，再行推薦相關專業領域之學者專家2人匿名審查之。若2位審查委員之意見差異較大時，得送請第3位委員評審或送交本委員會議決是否刊登，作者須負校對之責，且投稿稿件一經送審，除經專案簽准者外，不得要求撤回，如需撤回則需自付該篇審查費用。如繳費手續未能於要求撤回之日起一個月內繳付，本校學報三年內得不接受其投稿。凡評審未通過之稿件，一律不退還，敬請自留稿底。

五、文責及版權：

投稿之論文，其文責由作者自行負責。經本學報刊登之論文，版權屬本學報編審委員會，如需轉載，應商得本編審委員會之書面同意。本校亦得以紙本或數位方式出版、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同時可再授權國家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若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以供為學術研究相關目的之公開利用。

六、賜稿資料：

    請備齊原稿書面稿一式3份，並附電子檔，以及投稿者基本資料表1份，送交「261宜蘭縣頭城鎮復興路79號，蘭陽技術學院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收」，相關表件及撰稿格式請至本校網頁（http://www.fit.edu.tw/）左下方「教務事務」中的「學報相關訊息」中下載。其他連絡事宜請洽（03）9771997轉188；153。

七、稿酬：

凡經本學報刊登之論文，即致贈作者單篇論文抽印本10冊，因此恕不另奉稿酬。至於本校教師除可作為教師升等送審之論文外，亦可依照教育部改善師資獎助辦法申請獎助。

八、致贈：

本學報出版後，贈送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國立臺中圖書館、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及本校一級單位各1冊、國家圖書館3冊、本校各系科5冊。

九、備註：

本要點經學術審議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